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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補助涉有公共利益之研究成果管考通報作業機制 

 

一、 研究計畫申請書內應就「本研究是否預期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」

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於系統註記。 

二、 研究計畫申請案審查時，請初審委員依補充說明檢視並就「本研究是

否預期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」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於系統

註記。 

三、 成果報告表格上，計畫主持人需就「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

益之發現」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於系統註記。 

四、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由複審委員主動檢視，並於審查表格上就「本研究

成果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」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本

部組專案小組迅速審議處理。審議前，必要時得請計畫主持人及執行

機構提供說明。經審議確認研究成果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

者，由本部主動送請業務主管機關參採，並於系統註記處理結果。有

時效急迫性之案件，以最速件方式處理。 

五、 研究成果之參採，尊重業務主管機關本於權責之判斷，若其認為有進

一步檢驗確認科學證據之必要，本部可提供科學技術諮詢或協助。 

六、 如認為情節重大且有急迫性，本部得依據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第 18 條

第 1 項第 6 款之但書「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

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」，於通報行政院後逕予公開。 

附件：科技部補助涉有公共利益之研究成果管考通報補充說明及涉有公共

利益之研究成果 ABCD 四重管考通報流程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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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補助涉有公共利益之研究成果管考通報補充說明 

 

補助計畫之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為學者著作權，屬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

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「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

人之公開發表權者」排除公開者。本部逕行公開之法源為「政府資訊公開

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但書「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、身

體、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 

所謂「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有必要」，對於科

研成果而言，應指有損及公益或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。如研究成果為有

利於公益或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康，則研究者或研究機構自有誘因於適當

時機公布（即使無經濟誘因，例如發現減少吸煙可降低罹患肺癌之機率，

仍有學術名聲之誘因），無需本部強制公開。本部目前經常舉辦記者會報告

研究成果，即是在學者同意之下舉辦。 

 

「有損及公益或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」亦應（一）有足夠科學證據，

（二）達嚴重程度。如不達此標準，貿然公布，將引起民眾不必要的恐慌，

弊大於利。此二條件之判斷，需經學者審議。 

舉例： 

一、不達本部需主動公開標準 

(1) 某成果報告指出檢視三個人，發現其中一人喝咖啡並罹癌，認為咖

啡可能致癌。此結果並未證明咖啡與癌的因果關係，樣本數太低而

無信度。 

(2) 某成果報告證實吃香蕉將使罹患腦瘤的機率自正常人的百萬分之一

增加 1%，成為百萬分之 1.01，影響微乎其微。 

二、可能嚴重損及公共利益而需考慮公開 

(1) 發現地質斷層可能穿越都會區 

(2) 空污研究發現某類致病污染源與距馬路的距離可能有關 

(3) 海嘯的研究得知都會溢淹的可能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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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地震工程的研究發現某類建築結構可能不耐震 

(5) 食品中驗出可能達危害健康濃度之毒物 

(6) 發現現有藥物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有嚴重副作用 

(7) 發現現有食品添加物法定容許濃度仍可能危害健康 

(8) 發現現行金融或網路密碼系統之可能破解方法 

(9) 發現致命的新病毒或傳染病在蔓延與擴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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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有公共利益之研究成果 ABCD 四重管考通報流程圖 
 

◎ 依據：立法院第 8屆第 4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1次全體委員會議臨時提案決議 

◎ 工作流程及分工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研究計畫申請書內應就「本研究是否預期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」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於系統註記。 

註 2：研究計畫申請案審查時，請初審委員依補充說明檢視並就「本研究是否預期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」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於

系統註記。 

註 3：成果報告表格上，計畫主持人需就「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」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於系統註記。 

註 4：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由複審委員主動檢視，並於審查表格上就「本研究成果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」勾選。如勾選「是」者，

組專案小組迅速審議處理。審議前，必要時得請計畫主持人及執行機構提供說明。經審議確認研究成果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

者，由本部主動送請業務主管機關參採，並於系統註記處理結果。有時效急迫性之案件，以最速件方式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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